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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中华民族：现代中国的国家形式1 
 

刘永刚2 

 

摘要：中华民族从概念的提出到政治实体民族的建构，其行动逻辑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

中华民族的中国国家属性，决定了中华民族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形式。中华民族的国民特征、中华

民族与“56个民族”、中华民族内各族人民及其关系，在彰显中华民族国家形式的同时，也呈现

了中华民族国家形式不足的状况。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现，要求强化中华民族的国

家形式。这需要立足国家的政治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投资以中华民族文化为

中心的社会资本积累，并以制度建设为引导构设完备的中华民族国族机制。 

关键词：国家形式；国族理论；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现代中国 

    

在 2014 年 9 月 29 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

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并提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构想。3然而，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的认

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的 21 世纪，当下的中国亦非昔

日之中国，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既不同于 100 年前，也异于半个世纪以前。对于中华

民族的准确识认，既要放眼历史、更需立足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 

 

一、 作为现代中国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 
 

在现代国家话语体系下，“民族”（nation）的意涵、构成以及相应地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

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4。甚至在一项关于

“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研究中，学者得出“给‘国家’冠名的每一个术语都有其独特的民族

内涵”5的结论。当然，这种源自西欧经验的“民族”（nation）话语体系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样式的传入，在经历内忧外患的艰辛历程后中国社会突破恒常的自我发展轨迹，以“中华民族”

的形式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 

1. 政治发展中的中华民族与国家新形态 

中世纪因宗教而起的欧洲国家间战争，有两个世界意义的成果。其一，是《威斯特伐利亚合

约》确立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其二，是催生并加速了“民族”（nation）的构建与凝聚。恩

格斯所讲的以“语族”为基础，“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
6，就是指“民族”发明后曾经王公贵族的国家成为民族的国家（nation state）的过程。这种进步

的国家新形态，集中表现在“民族-国家同时界定了领土范围的管辖权（国家）和政治共同体（民

                                                        
1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7 年第 6 期，第 86-93 页。 
2 作者为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 
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第 10 页。 
5 [英]达里奥·卡斯蒂缪内、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第 9 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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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1。在实现政治法律的国家原则与历史文化的民族原则相融合的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

过程，就是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的国家民族建立主权国家的过程。 

然而，要实现如上过程并加入以“民族”为形式的全新世界国家体系，对于处于殖民与半殖

民状态的后发国家而言，不啻为一场彻底的革命。晚清士大夫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叹，恰

是这种革命的生动写照。曾经的“天朝上国”威加四方的荣光渐成记忆，面对列强入侵时晚清政

府动用的国家机器与社会力量呈整体性的落败。如何实现国家的一体化以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形

式，加入到世界国家俱乐部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最为紧迫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传统的宗

族形式、儒学主导的华夷分类法、以及“内诸夏外夷狄”的疆域治理观已无法继续承担纵横的社

会整合功能。内部缺乏凝聚中心、外部侵夺日深的内外交困特殊时代背景，能够从纵横两方面将

中国社会有机组织并防止中国社会分崩离析的组织形式只能是打造一个西方式的“民族”

（nation）。中国引进并以“中华民族”为形式的“民族”创造与建构，其价值取向与行动目标均

是指向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新型民族国家。 

从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建立一个以中华民族

为凝聚中心与主体的中华现代国家的路径渐次清晰、明确。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历经“五

族共和”论、孙中山以中华民族为载体的“国族主义”论
2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国民政

府的“国族-宗族论”
3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艰辛的血与火洗礼的最伟大结晶，就是

中华民族的成功建构，其标志则是中华民族获得了现代中国的国家形式。简言之，现代中国就是

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不可能出现于近代之前。”4当然，中华民族从“自

在”到“自觉”凝聚，有着强大的历史、文化等的内在基因，但经由新型民族国家的形式呈现的

国家属性才是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 

2. 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与国家民族地位 

1939 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围绕着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理

清了国家发展与民族建构的关系问题。伴随着之后抗日战争的深入与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建立，中华民族已不再停留在“口号的阶段”5，而是以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屹立于世界东方。

然而，“中华民族是怎样民族”的争论，并未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永久性的平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在形构中华民族“民族之民族”独特结构的同时，

也形成了系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下“‘少数民族事业’的国家规划”6。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

以“少数民族”为“民族”的认识论取向和社会环境。而体现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上，则是

“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的研究走向7。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以“少数民族为民族”社会认识环境与改革开放后族际关系出现波动的背

景下，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民族实体论”8。当然，“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理论，其社会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所“面对的可能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族群差

异性分化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其整体的共同性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以及这

些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9的问题。然而，在 80 年代初兴起延续至今的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民

                                                        
1 Philip G. Roeder，2007, “Who Gets a State of Their Own?” n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41. 
2《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185 页。 
3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中央训练团（重庆），1943 年，第 2 页。 
4 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文史哲》2013 年第 3 期。 
5 白寿彝：《来函》，《益世报》（昆明）1939 年 4 月 3 日。 
6 郝时远：《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民族工作》，《中国民族报》2013 年 11 月 22 日（第 5 版）。 
7 麻国庆：《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8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第 1 页。 
9 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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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争论中，其中心议题与焦点仍是中华民族是“实体”、“虚体”还是“复合体”的争议。1对

于该论题的讨论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话语环境。对于中华民族是怎样民族的梳理与属性归纳具

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论意义，而国家政治发展的视角无疑有着建设性的意义。 

作为全新忠诚义务联合体的中华民族的成功构建，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政治发展的核

心。经由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建立的中华现代国家，使“中国”一词由之前偶现、狭义上的地域

性称谓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政治称谓。同时，因“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

华民族从概念创制到自觉凝聚的目标就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这种以对外取向为核心

的中华民族建构，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中有着清晰地体现。费孝通先生回忆：“后来我

明白了顾先生是急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

分裂，所以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

护的”
2
。这种以中华民族为凝聚中心的爱国主义贯穿于 100多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之中。 

当然，以中华民族为载体的爱国主义，既是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也是伟大的现代

文化创新。这是因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

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3
。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行动逻辑，以“爱国主义”为轴心的中华民族建国运动，塑造了

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特征。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于其的国家属性与国家形式。

同时，“中华民族从概念提出、族体意识建构、族体的自觉凝聚到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

政治形式，确立了其国家民族的地位。”
4
与之相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从宪法、国名、国歌、

到国家轴心政治制度，无所不在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 

3. 中华民族是现代中国的实体政治民族 

国家与“民族”（nation）两种不同的原则相互结合的过程，体现的是人类全新组织与治理形

式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特征。这个特征通过民族获得国家的形式（国家民族）、国家通过民

族来组织（民族的国家）予以实现的。
对于

这个全新的民族国家特质的把握，是准确定位中华民族

是怎样民族的认识论基础。而现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则是所有相关讨论与认识的基础

与规范。当然，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之所以统一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原因，在于对“中

国”、“中华之地”范围认识的不断革新，“中华民族”的含义被不断充实与拓展。“中国”成为中

华大地地理疆域与政治共同体的通用称谓过程，与概念提出、民族意识觉醒、族体凝聚壮大的中

华民族建构互为表里。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中国”的到来，是通过中华民族取得国家形式而实

现的。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但中华民族并非一个单纯的文化实体。中

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族体凝聚的直接指向是建立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也

即顾颉刚先生所讲的，“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制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
5
，

并进一步指出在政治统一基础上的“心理的统一”
6
的中华民族建设方向。在 1943年出版署名蒋

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

族”
7
。在 1939 年毛泽东主笔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专设“中华民族”一节，将中华民

                                                                                                                                                                       
2012 年第 4 期。 

1 关于这一争论的内容可参见刘永刚的《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与中华民族建设》，《广西民族研究》2017 年第 1

期。 
2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三十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年，第 26 页。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441 页。  
4 刘永刚：《中华民族的属性和地位》，《广西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 
5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1939 年 2 月 13 日。 
6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昆明）1939 年 5 月 8 日。 
7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中央训练团（重庆），1943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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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与“中国人民”等而论之，并得出“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
1
的结论。这表明，在急迫的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历史文化凝聚的中华民族的首要属性

是对内整合、对外独立的政治属性。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理论，对“中华

民族”概念的使用取两个视角，其一是历史发展的视角，即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

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其二，即中华民族“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

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其义与中国国民相当。
2
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说

3
、以及“想象性的‘民

族虚体’”说
4
均未能超越这两个视角。前者是强调了费先生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

复合体的观点，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主义的视角；而后者依据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特征，

强调中华民族的现代属性，属于历史学的实证主义视角。但无论何种理论与认识，均是基于中华

民族已建立了主权国家、取得了民族国家形式事实的讨论。 

简言之，中华民族是国家治理的政治基石与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属性

与地位的基点。现代通用的“中国”称谓，是与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特征

直接联系的。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首要属性，是其的中国国家属性。

作为现代中国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所彰显的是实体政治民族特征。相应地，现代中国国家建设

的基础是政治实体的中华民族的巩固与强大。 
 

二、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内的国民及其关系 
 

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建设的历程看，民族国家内部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垄

断上毫无争议的优越性。而民族国家建构的成功与否、以及国家建设的进程与政治发展，均取决

于民族国家内部人民关系的确认与演变。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中华民族与地方性族类群体“民族

化”的双重建构路径，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进程与政治发展的基本国情。但从现代国家进程与理

论体系来看，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内的“各民族”关系并非对抗与互斥的政治民族关系。在国家

治理与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族际关系，其本质是国民关系。 

1. 中华民族的中国国民特征 

在民族国家的轴心制度设计上，将普遍的国民身份与特殊的族属身份相分离，是民族国家实

现治理的基本方略。以国民身份为纽带所建立的国家政治认同的实质，是社会组织形式上的政治

地域特征与国家民族属性。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外取民族主义（nationalism）、内取民主主义

（democracy），“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具备了民族性、主权性和人民性这三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特

征，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5。通过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所体现的现代中国的“民族性”是

认识、理解中国民族国家属性的基础。以中华现代国家形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是

中国疆域内全体国民对外以整体的形式参与国家间竞争、对内协调整合实现社会治理的政治基

石。从政治发展视角看，“中华民族是怎样民族”的问题已通过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形式得到了

确定性的回答。 

但是，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民族的争论却并未休止，参与讨论者多隅于苏联的“民族定义”

与我国“民族识别”的事实，多未能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与现代国家理论找寻突破。目前学界也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23 页。 
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 
3 金炳镐、裴圣愚、肖锐：《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 年第 1

期。 
4 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文史哲》2013 年第 3 期。 
5 周平：《中华民族：一体化还是多元化？》，《政治学研究》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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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识认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统”、“一族多群”等的不

同回答。
1
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的回答，我们可以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程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制度两个方面予以展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族体的建构是全新的知识话语体系与深厚的历史

文化基因互动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与“赛先生”（科

学，science）,为中华民族主义的兴起注入了现代理性的内核；而传统“大一统”的治国理想与

中华大地上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则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心理基础。1939 年

毛泽东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2
已清晰

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建立主权国家的方向是人民的共和国家，而建立这个国家的中华民族的首要特

征是中国国民特征。从国家制度体系看，无论国名、国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均明确规定了中华

民族的主权国家是全体人民的主权国家。总之，以“人民当家作主”为轴心的国体设计与制度创

制，体现了现代中国的国民属性。而由中华民族创建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与中

国国民特征的有机统一体。 

2. 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与“56 个民族” 

有学者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检索发现“民族”的“记录至少也有十余例之多”3。但有一点需

要澄清，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民族”是以文化属性的“族”为单位的类型学分类形式，与源自

于西欧的“民族”（nation）意义全然不同。在“民族”概念传入中国之时，中国社会并不存在能

与之相匹配的实体。反而因西方文明传入的日本背景，忽略了“日本人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背

景上解释 nation 文化属性的行为”
4
，造成对政治属性的“国家民族”（state nations）与文化属性

族类群体（ethnic group）认识上的混乱。这种混乱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国家转型时“国家民族”与

地方族群同步的“民族化”进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更是对地方族类群体“民

族化”的政治确认。究其根源在于传统族裔观念与现代“民族”知识的冲突与适应。 

然而，这种冲突与适应一直延续到当下。近年部分学者采取文化主义的研究路径得出中华民

族结构上“复合体”特征的结论，甚至提出“取消”或“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称谓的话题，
5
这

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建设上的不足，也引起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

关系的争论。“有的学者担心在制定政策和宣传中，如果把中华民族说成是一个民族，可能在少

数民族中引起误解，以为是用中华民族来掩盖少数民族的存在”。也有人提出把中华民族“改为

‘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或‘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统’”的所谓“好

懂”、“确切”的看法。甚至有学者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运用于某些少数民族结构的研究中，

通过对其结构的再次细分进而否认中华民族“一体”的存在与价值。6显然，这些认识与研究已

脱离了世界民族国家时代背景，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行动上均不利于国家治理与建设、并潜伏

着解构现代中国的风险。 

此外，目前民族学界从西方引进 “少数群体权利”与“族际政治民主化”两种理论体系，

试图界定并维护多民族国家内族类群体权益。虽然其理论依据有差异，但均是以特殊群体的利益

                                                        
1 可分别参见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王文光的《“大一统”中国

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中国边疆史地》2015年第 4期；周平的《中华民族的性质与特

点》，《学术界》2015 年第 4 期。 
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31 页。 
3 可参见郝时远的《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 年第 6 期；郑信哲、周竞红的《民族主义思

潮与国家建构：清末民初中国多民族互动及其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9 页。 
4 王珂：《“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 年 6 月号。 
5 参见郝时远的《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民族报》2012 年 4 月 20 日。 
6 徐杰舜、韦小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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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实现为行动逻辑的。然而，从民族国家的国民属性出发，公共利益特征与行动取向的国家制

度与政策体现着国民的普遍性与影响的广泛性。虽然不同国家均在一定程度上颁布实施了某些针

对特殊群体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但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其本质是国家一体化的功能性

安排。1曾经为中国学习并宣布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苏联，其解体有着深刻地“民族因素”

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共识。在讨论中华民族与“56 个民族”关系时，苏联的教训不得不引起我们

的警醒。 

简言之，以中华民族建立现代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取得国家形式的过程。政治实体的

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是通过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形式予以体现的。因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而

呈现的族际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内部的人民关系，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族际关系确立的基础，是各族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取得的民族国家形式。 

3. 中华民族内的各族人民及其关系 

如上所述，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与国民特征有机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本质上是

“国民的民族”。在当下中国，无论个体的中国国民身份还是群体的族属身份，均以中华民族的

主权国家为基础。然而，中国传统的以文化为依据的人群分类法的路径依赖、“民族”概念“日

本误会”带来的国家民族（state nation）与地方性族类群体“民族化”的双重进路、苏联模式的

“民族化”理论与中国“民族识别”的实践支撑等，均使得在国内人民关系的识认上或隐或现的

存在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分法取向。以上原因使得中华民族面临虚拟化
2
的风险，其一方面造

成中华民族的现代中国国家形式不够鲜明，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显现的“民族”的工具理性特征。 

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对国民关系的确认与解决，也是多将“56 个民族”的关系（主要是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认识的起点，将之称为“民族问题”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

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阶级话语的退出与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国家社会结构调整中的

人民关系的认识，被再次演绎为“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的争论。该问题的呈现的是现代中国

的中华民族国家形式并不充足，中华民族对各族各人民群体利益规约与维护上的功能缺失。正是

因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中中华民族国族机制的缺失，各族体的博弈与竞争极易陷入非理性境地，

其客观后果是中华民族国家形式的进一步削弱与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损害。 

从人类社会组织与治理的角度看，作为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传统的中华大地为范围

的各族各地人民凝聚而成的政治、利益、文化、命运共同体。对内无差别的赋予每一个成员平等

的公民身份与相应的权利义务，对外以中华民族组织国民参与国际事务，既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

特征的实现方式，也是中华民族国民特征的现实表征。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特征与“人民当家

作主”的国家体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内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当然，这种政治

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之所以存在并不断强大，是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形塑的中华民族文化

共同体。同时，因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反帝反殖背景与爱国主义特征，铸就了中华民族是中华大

地上各族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要理解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与中华民族内各族人民关系，需要将其置于“世界之中国”

的背景之下。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表明，“一个民族国家需要有统一的民族身份独立地面

对其他民族国家”
3
。现代中国国民在面对其他民族国家时，唯一的且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民族身

份只能是中华民族身份
4
。虽然理论界对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认识存在分歧，但中华民族的国家

                                                        
1 刘永刚：《民族自治视角下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族际政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 年第 4 期。 
2 参见马戎的《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 35-61页；周平的《中华

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 
3 徐迅：《民族主义（第二版）》，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5 年，第 35 页。 
4 “Chinese nation”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英文翻译。西方学者更普遍的采用“ethnic minorities”翻译中国的少数民

族，其体现的是对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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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决定了国民关系是各族人民关系的本质，国民身份是各族人民的基础性身份，“人民当家作

主”的国家制度是各族人民国民身份的政治保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强调的是其历史

过程；“一族多群”是对中国民族国家族际层次与关系现状的描述；而“国民一体”则是中华民

族建设的方向。 

 

三、中国的崛起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 
 

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由中华民族建设与民族国家建设两个面向构成。中华民族建设在于整

合国民、增强国家认同，而国家建设在于政治体系的完善与治理的有效。二者结构性统一于中国

疆域内人的价值确认与实现，二者合力作用对象均是中国国民，行动目标则是实现国民一体化。

以中华民族为载体、以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为外衣的国家崛起，在彰显中华民族国家形式的同时，

也对中华民族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梦”的实现须进一步强化中华

民族的国家形式。 

1. 立足中国的政治发展，推动理论完善与创新 

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性，更肩负着探寻规律的时代使命。中华

民族从概念的创制到实体政治民族建立主权国家，体现的是中国社会全新的政治整合与国家治理

形式。100 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分散到一体、从王权到民权的转型过程，而政

治干预（以政党力量为主体）与文化创新（以历史叙事为主要形式）推动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

建立，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然而，中国模仿式的民族国家模式与时不我待的建构历

程，决定了中华民族国家形式的相对脆弱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的“民族性”，

持续推进与国家高度融合的国家民族建设与强化其国家形式，则是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政治基

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历程，存在着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国内，“大一统”思想统领下的

中华文化基因与“华夷之辨”的疆域差异治理传统同在；国外，强势的欧美知识与鲜明的苏联示

范。在双重资源与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专注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国

家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以“族属”为基础的国家疆域差异化治理。这套差异化的治理体

系在实现国家疆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性作用。但目前部分少数民族公民的族

体意识与族属认同不同程度的强化状况，反应在学界则是“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兴盛。在中国

当下的政治发展中，总结归纳中华民族理论与国家战略体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同样重要。用中

华民族理论指导国家治理与国族机制规范疆域治理，已显得刻不容缓。所以，中华民族的建设，

应从中华民族理论建设与中华民族族体建设两个维度互相映证、互动推进。 

总之，中华民族建设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遵循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轨迹，立

足中国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需要，是讨论中华民族的属性、强化中华民族国家形式的基本

立场。从“自在”到“自觉”的凝聚进程所昭示的是中华民族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价值与本体性

的国家形式。中华民族的政治实体与文化实体的同步建设，是巩固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基础。而中华民族理论创新所推动的国家民族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则是强化中华

民族国家形式实践的理论先导。 

2. 投资“社会资本”，更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对社会组织的网状结构及成员间的信任规范所具备的公共产品

属性的描述，而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则预示着政治功能失调的风险。从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中华

民族取得国家形式的历程来看，中华民族是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性社会资本。这是因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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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与高级的规范文化、公共语言、统一的市场和制度不可分离”。
1
作为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中

国国家属性是其首要属性。由中华民族实现的现代中国国家意义上的规范文化、公共语言、统一

的市场和制度，既是其他组织所无法供给的，也是全体国民可以共享并消费的。在多民族国家成

为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形式背景下，不断更新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国民一体特征是国家权力有

效运用的基础。而投资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治理的最大社会资本，是增强当代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基

础性工程。 

如何投资社会资本，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呢？其基础性路径则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这

是因为，“文化为体制之母”
2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全新社会治理形式，其功

能得以实现的现实依据是文化力量主导的政治体制建立。当然，这涉及到中华民族文化是怎样的

一种文化的认识。目前，无论学界还是国家生活中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是传统民族文化抑或现代国

民文化的认识相对模糊。这既反映了中国国家文化建设上的短板，也呈现为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上

的困境。费孝通先生归纳的中华民族“自在进程”与“自觉凝聚”，是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属性的

钥匙。中华民族能够成为国家民族并成功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主权国家，是历史与现实、内

部与外部多重互动的政治发展结晶。中华民族文化当是承自历史的中华大地上诸文化融合的整体

形态与现代政治理性高度融合的国民文化。也即，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共同

创造、共同享用的现代国民文化。而投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则是彰显中华民族国家形式并发挥

其国家治理社会资本功能的基础性路径。 

简言之，国家政治发展中财富的合理配置、社会结构的调整、族际关系的协调整合，外在表

现为国家制度与权力运用，而内涵则是基于国家民族提供的公共文化与公共空间显现的社会资本

积累状况。以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为中心，投资中华民族的社会资本积累，是更新中华民族凝聚力、

强化中华民族国家形式的基础。当然，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与部分的各族类文化的调适与融合、

现代国家形态的中华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存续的各族文化的整合与扬弃，均是中华民族文化理论

与体系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3. 制度建设为引导，构设完备的中华民族国族机制 

“民族国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
3
反之，国家制度在彰显国

族的国家形式与国家地位的同时，也需构设有利于国族建设的制度环境。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一书掀起“国家认同”议题研究高潮的背后，则是全球化下文化多元、跨国流动带来的民族国家

特性削弱的认同性危机。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不足与“虚拟化”现象，恰是现代中国国家特性遭

到削弱的表征。以制度建设为引导，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

现实基础，也是国族机制构设的基础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年）“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

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一词其指称当无任何异议

的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的同时，也

明确了中国各族人民参与世界民族竞争的组织形式是中华民族。然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

裂法》（2005 年）明确表述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与国家属性4外，关于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与国

家形式在国家法中基本采取隐而未彰的表达形式。从世界民族国家通例来看，以宪法的形式确认

国家民族的属性与地位是通行做法。从中国当前国家治理中日益凸显的“民族问题”与中华民族

                                                        
1 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文史哲》2013 年第 3 期。 
2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第 37 页。

 

3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第 228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法》（2005 年），第一条：“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

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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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时代要求出发，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与中国的中华民族特征应在国家法律体系中予以更明

确的表述。 

当然，仅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显然是不够的。中华民族所提供的为国民

所共享的公共话语与公共空间，须通过细致的制度网络贯穿于国家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各领域。中

华民族的国家治理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更应体现在政治与行政、文化与社会、政府与民间、

边疆与内地的系统治理过程之中。中华民族的国族机制也应在国家制度、公共政策、公共话语、

社会文化、日常规范的细节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三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在以国内族际关系

与族际整合为政策目标的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更需完整、清晰地彰显、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属

性与国族地位。其二，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应以中华民族的国族机制为基础性规范，以有效处理、

协调好“一体”的国家文化与“多元”的各族文化间的关系。其三，要特别重视国家符号（如国

旗、国徽、国歌、国庆节、国家仪式、国语、居民身份证、护照、纪念碑、教科书、历史博物馆

等）日常传播与社会化中的中华民族国族机制的规范与引导。 
 

四、结语 
 

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民族，通过主权性的民族国家获得了国家形式。以爱国主

义为信念、以民主主义为内核的中华民族建构历程，实质就是从“族群之民族”走向“公民之民

族”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于其的国家属性。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

新与国家形式的强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实现路径。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中国梦”“凝

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

盼。”
1
100 年来中华民族承担的对内整合、对外独立的国家治理功能仍在继续，将中华民族建设

成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有效凝聚的世界意义的国家民族，是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

设的政治基石。现代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基础性实现路径就是强化中华民族的国

家形式。 

 

【论  文】 

“族教分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族-教”关系2 

 

司 律3 

 

【摘 要】民族与宗教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尽管两者时常相互交融，但却具有根本

不同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是区分民族与宗教的重要标尺，民族与宗教关系模糊化的实质是价值

观的模糊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族教合一”“以教定族”等现象具有浓厚的“反世俗

化”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因此，必须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

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区分，培育信教群众的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精神，积极推进“族教分离”。 

【关键词】民族；宗教；价值；族教分离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第 83-84 页。 
2 本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24-30 页。 
3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喀什大学副教授。 


